
2022 年 2 月 28 日 星期一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22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11 版）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的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16.91%、15.24%和

15.05%，毛利率先升后降主要受产品结构、产品单价变动、液晶面板价格变动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②分产品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产品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智能交互显示产品 19.43% 22.74% 24.55%

智能电视 12.13% 8.36% 14.52%

设计加工业务 15.42% 22.51% 17.81%

液晶面板销售业务 5.14% 9.80% 2.01%

合计 15.05% 15.24% 16.91%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的总体毛利率分别为 16.91%、15.24%和
15.05%；2020 年毛利率下降，2021 年度毛利率基本持平， 具体变动情况分析
如下：

A、智能交互显示产品毛利率变动
报告期各期， 智能交互显示产品由智能交互平板及其他专用显示设备构

成，毛利率变动分析如下：
a、智能交互平板的毛利率变动
报告期各期，智能交互平板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情况

如下：
单位：元 / 台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价格 6, 988.92 6, 357.94 7, 243.47

单位成本 5, 452.57 4, 812.11 5, 337.53

单位直接材料 5, 251.65 4, 596.63 5, 144.81

单位直接人工 51.12 49.92 49.81

单位制造费用 135.44 137.75 142.91

单位运输费 14.36 27.81 -

毛利率 21.98% 24.31% 26.31%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22.19% 24.75% 26.31%

报告期各期，智能交互平板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变动
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① - 2.57% - 1.56%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② 6.79% - 10.26%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③ - 9.36% 8.70%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④ - 9.04% 8.36%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⑤ - 0.09% 0.09%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⑥ - 0.23% 0.25%

注 1：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 上期剔除运输费
的毛利率

注 2：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上期销售价格 -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3：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4：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直接材料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5：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直接人工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6：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制造费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7：①=②+③、③=④+⑤+⑥
注 8：对毛利率变动影响为正数表示其变动使毛利率增加，负数则减少
如上表所示，各期毛利率变动的分析如下：
i、2020 年度， 智能交互平板毛利率略有下降主要系销售价格下降和直接

材料价格下降综合影响所致，具体为：a、主要原材料 65 寸以上液晶面板的价
格下降， 导致产品的平均单价及单位成本均下降；b、2020 年度向 SMART、普
罗米休斯等客户销售的智能交互平板的销量增长较快， 由于该等客户形成批
量采购，故公司对其的销售单价有所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

ii、2021 年度， 智能交互平板毛利率基本持平， 毛利率略下降主要系向
SMART、 销售的智能交互平板的销量增长较快， 销售占比由 2020 年度的
7.21%上升至 2021 年度的 10.16%，由于该等客户形成批量采购，导致毛利率
有所下降所致。

b、专用显示设备
报告期各期，专用显示设备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情况

如下：
单位：元 / 台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价格 1, 629.47 1, 332.94 1, 829.09

单位成本 1, 405.31 1, 070.31 1, 447.53

单位直接材料 1, 344.80 1, 029.87 1, 414.34

单位直接人工 13.22 8.13 14.68

单位制造费用 21.52 13.76 18.50

单位运输费 25.76 18.55 -

毛利率 13.76% 19.70% 20.86%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15.34% 21.10% 20.86%

报告期各期，专用显示设备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变动
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① - 5.76% 0.23%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② 14.36% - 29.46%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③ - 20.12% 29.69%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④ - 19.61% 29.07%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⑤ - 0.19% 0.23%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⑥ - 0.31% 0.39%

注 1：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 上期剔除运
输费的毛利率

注 2：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上期销售价格 -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3：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4：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直接材料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5：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直接人工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6：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制造费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7：①=②+③、③=④+⑤+⑥
注 8：对毛利率变动影响为正数表示其变动使毛利率增加，负数则减少
如上表所示，各期毛利率变动的分析如下：
i、2020 年度， 专用显示设备毛利率略有上升主要系销售价格下降和直接

材料价格下降综合影响所致，具体为：原材料液晶面板的价格下降，导致产品
的平均单价及单位成本均下降，当单价和单位成本同时下降一定额度时，单价
下降对毛利率的影响小于单位成本下降对毛利率的影响， 从而导致产品毛利
率上升。

ii、2021 年度，专用显示设备毛利率下降主要系销售价格上升和直接材料
价格上升综合影响所致，具体为：原材料液晶面板的价格上升，导致产品的平
均单价及单位成本均上升，当单价和单位成本同时上升一定额度时，单价上升
对毛利率的影响小于单位成本上升对毛利率的影响， 从而导致产品毛利率下
降。

B、智能电视的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各期，智能电视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 台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价格 1, 119.87 844.21 895.16

单位成本 984.04 773.63 765.20

单位直接材料 914.71 708.92 713.33

单位直接人工 35.40 35.31 34.96

单位制造费用 19.12 16.58 16.91

单位运输费 14.81 12.83 -

毛利率 12.13% 8.36% 14.52%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13.45% 9.88% 14.52%

报告期各期，智能电视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变动对毛
利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① 3.57% - 4.64%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② 22.18% - 5.16%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③ - 18.61% 0.52%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④ - 17.57% 0.49%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⑤ - 0.68% 0.02%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⑥ - 0.37% 0.01%

注 1：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 上期剔除运
输费的毛利率

注 2：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上期销售价格 -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3：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4：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直接材料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5：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直接人工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6：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 本期单位制造费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7：①=②+③、③=④+⑤+⑥
注 8：对毛利率变动影响为正数表示其变动使毛利率增加，负数则减少
如上表所示，各期毛利率变动的分析如下：
i、2020 年度，智能电视毛利率下降主要系销售价格下降的影响所致，具体

为：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全球智能电视的市场需求增加，而相应的产能特别
是国外的产能受限程度较高，部分地区如拉美、中东、东南亚的客户为了保证
公司对其智能电视产品的供应， 在 2020 年 6 月、7 月和 8 月提前下单并要求
公司在第四季度及以后期间分批发货，而 2020 年度主要原材料液晶面板的价
格在下半年开始上涨且在 9 月份以后增速较快， 导致该等订单的价格未能随
着液晶面板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全球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从而导致产品毛利率
下降。

ii、2021 年度， 智能电视毛利率上升主要系销售价格上升影响较大所致，
具体为： 原材料液晶面板的价格上升， 导致产品的平均单价及单位成本均上
升，2021 年度 7 月份开始，液晶面板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公司前期订单价格
较高， 其调整滞后于原材料市场价格下降导致全年平均液晶电视销售价格上
涨幅度对毛利率影响高于成本上升的影响，从而导致毛利率上升。

C、设计加工业务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各期，设计加工业务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情况

如下：
单位：元 / 台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价格 461.41 325.46 364.02

单位成本 390.28 252.19 299.19

单位直接材料 338.28 213.41 252.34

单位直接人工 27.32 17.57 26.46

单位制造费用 21.00 17.57 20.39

单位运输费 3.68 3.65 -

毛利率 15.42% 22.51% 17.81%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16.21% 23.63% 17.81%

报告期各期，设计加工业务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变动
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① - 7.42% 5.82%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② 22.50% - 9.74%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③ - 29.92% 15.56%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④ - 26.18% 13.36%

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⑤ - 2.11% 1.10%

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⑥ - 1.63% 1.10%

注 1：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 上期剔除
运输费的毛利率

注 2：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上期销售价格 -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3：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4：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本期单位直接材料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5：单位直接人工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本期单位直接人工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6：单位制造费用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本期单位制造费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7：①=②+③、③=④+⑤+⑥
注 8：对毛利率变动影响为正数表示其变动使毛利率增加，负数则减少
如上表所示，各期毛利率变动的分析如下：
i、2020 年度设计加工业务毛利率上升，2021 年度设计加工业务毛利率

下降，主要系毛利率相对较低的小米和 LG 的销售占比变动所致，2019 年度、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 小米和 LG 的设计加工业务销售占比分别为
73.04%、55.39%和 63.32%。公司为小米设计加工的全部产品、为 LG 设计加
工的部分产品，所使用的结构件、灯条、膜片等材料为客户指定的品牌，该等
品牌材料因入围小米及 LG 的供应商体系，普遍定价较高，从而导致对其的
设计加工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

ii、2021 年度设计加工业务单价上升、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小米加大了
大 65 寸及 86 寸等大尺寸液晶电视设计加工业务的采购，其尺寸大，相应的
成本较高导致销售单价上升；小米供应链整体毛利率较低，其销售金额占比
由 2020 年的 34.27%上升至 53.77%，导致此类业务毛利率较低。

D、液晶面板销售业务的毛利率分析
因液晶面板销售不涉及生产环节， 故其成本由直接材料和运输费构成。

报告期各期，液晶面板销售业务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如
下：

单位：元 / 台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价格 801.46 804.39 335.53

单位成本 760.29 725.54 328.79

单位直接材料 757.48 725.44 328.79

单位运输费 2.81 0.09 -

毛利率 5.14% 9.80% 2.01%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5.49% 9.81% 2.01%

报告期各期，液晶面板销售业务销售价格、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构成明细
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① - 4.33% 7.81%

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② - 0.33% 57.12%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③ - 4.00% - 49.31%

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④ - 4.00% - 49.31%

注 1： 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变动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毛利率 - 上期剔除
运输费的毛利率

注 2：销售价格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上期销售价格 -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3：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变动影响 =（上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 本期销售价格）

注 4：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对毛利率变动的影响 =�单位成本变动对毛利率
变动影响 *本期单位直接材料 / 本期剔除运输费的单位成本

注 5：①=②+③、③=④
注 6：对毛利率变动影响为正数表示其变动使毛利率增加，负数则减少
如上表所示： 2020 年度毛利率上升，主要原因系 2020 年度液晶面板市

场出现暂时性供求关系紧张及市场价格上涨的情况所致；2021 年度此业务
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系 2021 年下半年液晶面板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公司为
降低价格下降的库存风险，将满足一定期限订单量后的液晶面板进行出售导
致全年毛利率下降。

③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与可比公司对应业务毛利率对比如下：
可比公司 对应业务 2020年度 2019年度
视源股份 交互智能平板 32.55% 36.44%

鸿合科技 智能交互显示产品 23.68% 25.63%

兆驰股份 视听及通信类电子产品 13.81% 12.91%

冠捷科技 显示器及液晶电视 13.68% 10.72%

平均值 21.24% 20.93%

康冠科技 智能显示产品 15.24% 16.91%

注 1：数据来源于各可比公司定期报告、招股意向书、交易报告书等；同
行业可比公司 2021 年度相应财务数据未公告，暂未作对比

注 2：由于各公司业务不完全一致，为便于数据可比性，可比公司对应业
务的毛利率为（1）视源股份为交互智能平板毛利率；（2）鸿合科技为智能交互
显示产品毛利率；（3）兆驰股份为视听及通信类电子产品毛利率；（4）冠捷科
技为显示器及液晶电视毛利率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视源股份、鸿合科技对应业务毛利率变动趋势较为一致，不存在较大差异。

报告期内，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处于行业中位水平，发行人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相关业务对比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生产模式 业务模式 销售渠道 产品分布 毛利率差异原因

视源股份 自主研发、外
协生产为主 自有品牌为主 内销为主、经销与

直销并重
交互智能平板、 液晶
显示主控板卡

毛利率高于发行人主要系其产
品以交互智能平板为主， 且以
自有品牌为主

鸿合科技 板卡外购、自
产为主

自有品牌及生产
加工

内外销并重、经销
为主

智能交互产品、 其他
智能交互产品、 智能
视听解决方案

毛利率高于发行人主要系其产
品以交互智能平板为主， 且自
有品牌比例显著高于发行人

兆驰股份 自主研发、自
产为主

设计、生产、加工；
规模化订单占比
高

内外销并重、直销
方式

多媒体视听产品及运
营服务、LED、产业链
供应链管理

毛利率低于发行人主要系其国
内客户的标准化、 规模化订单
占比大，相应毛利率较低

冠捷科技 自主研发、自
产为主

自有品牌及生产
加工；规模化订单
占比高

外销为主，直销方
式 显示器及液晶电视

毛利率低于发行人主要系 LG、
三星、 飞利浦等大型客户欧美
大型市场， 其规模化订单占比
大，相应毛利率较低

发行人 自主研发、自
产为主

设计、生产、加工，
小批量多型号订
单占比高

外销为主，直销为
主

智能交互显示产品、
智能电视

-

综上，公司毛利率水平处于行业中位水平，其与同行业毛利率的差异主
要由上表中的生产模式、业务模式、销售渠道及产品分布等因素综合影响所
致。

6、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 838.94 35, 957.69 27, 846.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 703.41 - 21, 750.02 - 17, 517.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51, 584.14 - 18, 203.88 - 13, 652.5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262.66 - 5, 030.94 18.6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 695.55 - 9, 027.14 - 3, 304.94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 964.48 47, 991.62 51, 296.5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 660.03 38, 964.48 47, 991.62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具体形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185, 043.95 779, 274.02 726, 995.54
收到的税费返还 56, 699.89 46, 928.69 27, 523.0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 803.66 6, 406.82 5, 597.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 249, 547.50 832, 609.53 760, 116.4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 052, 842.12 693, 756.01 634, 396.2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5, 339.80 62, 973.27 53, 404.1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 623.78 20, 288.23 13, 265.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902.86 19, 634.33 31, 204.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 181, 708.57 796, 651.84 732, 26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 838.94 35, 957.69 27, 846.49

①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
况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185, 043.95 779, 274.02 726, 995.54

营业收入 1, 188, 874.51 741, 359.34 703, 137.3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营业收入的比例 99.68% 105.11% 103.39%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7, 838.94 35, 957.69 27, 846.49

净利润 92, 354.05 48, 502.57 53, 12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净利润的比例 73.46% 74.14% 52.4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103.39%、105.11%和 99.6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净利润的
比例分别为 52.42%、74.14%和 73.46%，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健康。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99, 612.62 305, 720.65 121, 931.3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82.82 1, 382.83 977.4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21.15 52.66 70.1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9, 916.59 307, 156.14 122, 978.9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2, 734.32 11, 944.33 14, 424.50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 478.86 316, 961.82 126, 071.9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 213.18 328, 906.15 140, 496.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 703.41 - 21, 750.02 - 17, 517.52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7,517.52 万元、
-21,750.02 万元和 26,703.41 万元，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收
回银行理财产品而收到的现金，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购建固定资
产、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支付的现金。

2019 年度至 2020 年度，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经营对厂
房、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需求随之增大。2019 年度至 2020 年度，公司对固
定资产的投入逐年增加，支付的工程、设备款也随之增加，导致公司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出金额较大；同时，公司为充分提升现金管理的效益，将暂时闲
置的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上述原因综合导致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出金额较大。

2021 年度， 公司收回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相比同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
品的金额较大，导致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实现正流入。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 100.00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 973.71 35, 676.80 3, 488.8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 241.14 47, 108.83 43, 638.6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 314.85 82, 885.63 47, 127.5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8, 840.17 29, 179.56 3, 1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7, 159.46 27, 246.75 20, 183.3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5, 899.36 44, 663.19 37, 496.7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 898.99 101, 089.50 60, 780.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51, 584.14 - 18, 203.88 - 13, 652.53

报告期内，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3,652.53 万元、
-18,203.88 万元和 -51,584.1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入主要系为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要，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状况、资金回笼情况，
通过向银行贷款融入资金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另外包括收回的票据、信用
证保证金等；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及利
息所支付的资金、分配股利、支付票据及信用证保证金等。

（五）股利分配政策
1、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1）公司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前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前，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①公司在缴纳各项税金并依法提取各项基金后，利润分配方案由股东会

决定。
②公司本年度如发生亏损，应由下年度的利润弥补。 以前年度的亏损弥

补前不得分配利润，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可以并入本年度利润分配。
（2）公司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①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

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A、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

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B、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

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C、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

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D、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

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E、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②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

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

资本的 25%。
③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④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应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及现金加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2、最近三年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经 2018 年股东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滚

存利润以现金形式进行分配，公司按照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向股东分
配利润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 2019 年股东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滚
存利润以现金形式进行分配，公司按照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向股东分
配利润人民币 19,000 万元。

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
对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滚存利润以现金形式进行分配，公司按照
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向股东分配利润人民币 27,000 万元。

经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审议通过，
同意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滚存利润以现金形式进行分配，公司
按照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向股东分配利润人民币 25,000 万元。

3、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

案）》，公司发行上市后的主要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

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

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2）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

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

资本的 25%。
（3）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稳定投资回

报，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并优

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
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4）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①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②现金分红条件及比例
在公司当年财务报表经审计机构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当年

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未分配利润为正数，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情况下，公司应当进行现金分红。

前款所指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系指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
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除外）。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 30%。 公司根据盈利、资金需求、现金流等情况，可以进行中期
分红。

③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已充分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

实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董事
会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同时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④现金分红与股票股利的关系
如公司同时采取现金及股票股利分配利润的，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

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
政策：

A、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B、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C、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⑤公司制定分配方案时，应按照财政部《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
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财会函[2000]7 号）等有关规定，以母公司报表中可
供分配利润为依据。为避免出现超分红情况，公司应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
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分配金额；同时公司应加强子公司
分红管理，不能出现合并报表有利润，因子公司不分红造成母公司报表没有
利润从而为不向公众股东派现制造借口。

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资金。

（5）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为：
①公司应当多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意

见，公司管理层结合公司股本规模、盈利情况、投资安排等因素提出利润分配
建议，由董事会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②利润分配方案应当征询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并经外部监事（不在
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及独立董事 2/3 以上同意，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
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形成决议后应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③公司应切实保障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审议有关利润分配议
案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④独立董事和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
投票权。

⑤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必须在股东大
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⑥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
会审议。

（6）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条件和程序为：
①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条件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

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确
实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在履行有关程序后可以对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进行调整，但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②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程序
董事会提出的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需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表决通

过，并经 2/3 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进行审议，并经监事会半数
以上监事表决通过；若公司有外部监事，则还需经 2/3 以上外部监事表决通
过。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上述程序审议通过后，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议
案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7）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并在年度报告详细披露现
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
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
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
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
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8）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应就不进行利润分配
的具体原因、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
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的媒体上予以
披露。

4、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202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在扣除上市前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拟分配
利润后，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5、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根据公司 202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未来三年的分红回报规划如下：

（1）利润分配方式
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

股利，并优先考虑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
需求状况（可预期的购买原材料的资金需求、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等），
并结合公司当期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2）公司利润分配条件及分配比例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

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则公司应
当进行现金分红。（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
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公司在营业收入快速增
长、利润投资较有利、股本规模需扩充等情况下，可以选择派发股票股利。 公
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
等真实合理因素；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
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
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3）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后方能交付股东大会表决。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
预案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
决同意。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须经全体监事过半数以上表决同意。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应当就上
述议案发表明确意见，股东大会表决时应安排网络投票方式为公众股东参会
提供便利，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同意。

公司应根据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各期利润分配方案，并说明当年未分
配利润的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董事会未按照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向股东大会提交
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具体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半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
红政策执行情况。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
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对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
经过半数监事通过,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发表专项
说明和意见。

（4）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由于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投资规划、发展战略的变化，公司确

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确
有必要对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需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
会意见，并详细论证及说明原因，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该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为充
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公司应通过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必要时独立董事可公开征集中小股东投票权。

（5）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

的现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六）控股子公司业务及财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拥有 7 家全资子公司：康冠商用、

惠州康冠、康冠智能、皓丽智能、皓丽软件、商城众网、香港康冠；4 家全资孙
公司：香港商用、波兰康冠、韩国康冠、墨西哥康冠；1 家控股子公司和 1 家控
股孙公司：康冠医疗、香港医疗；无参股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康冠商用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康冠商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科华
成立时间 2003年 12月 12日
注册资本 5, 100 万元
实收资本 5, 100 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北 4023号 1#楼第一层 B区和第三、四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信息咨询（不含职业介绍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国内贸易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转口贸易；设备仪器租赁。 ，许可经营项目是：液晶显示器、电视机、电子白板
机、触控一体机、液晶拼接墙、电视拼接墙、网络广告机、楼宇广告机、多媒体互联网信
息发布系统、监视器、摄像机、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板、硬盘录像机、液晶显示终端产
品的技术开发与产销。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康冠商用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康冠科技 5, 100.00 100.00

合计 5, 100.00 100.00

（3）主营业务
康冠商用主营业务为商用领域的智能交互显示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

售。
（4）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 2021年度

总资产 182, 538.51

净资产 65, 986.50

净利润 19, 917.82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大华所审计
2、惠州康冠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惠州市康冠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凌斌
成立时间 2010年 12月 14 日
注册资本 10, 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 000 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惠州市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广泰路 38号

经营范围

电脑显示器、数字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数字机顶盒、液晶屏模组及背光组
件、发光二极管及灯条、GPS、多媒体终端 M ID移动通讯终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及售
后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的开
发、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设备、仪器租赁，模具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惠州康冠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康冠科技 10, 000.00 100.00

合计 10, 000.00 100.00

（3）主营业务
惠州康冠主营业务为智能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4）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 2021年度

总资产 153, 282.27

净资产 26, 111.48

净利润 3, 057.53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大华所审计
3、康冠智能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康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茂华
成立时间 2015年 1月 15日
注册资本 1, 500 万元
实收资本 1, 500 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 4023号 1号楼第二层 C区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显示终端产品嵌入式软件的开发、系统集成、应用服务与销售；
应用软件开发及销售；集成电路销售；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网络工程。许可经营项目是：设计、制作、代理
和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展览服务。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康冠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康冠科技 1, 500.00 100.00

合计 1, 500.00 100.00

（3）主营业务
康冠智能主要从事智能显示产品相关配套的嵌入式软件、应用软件的研

发及销售。
（4）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 2021年度

总资产 50, 626.50

净资产 42, 687.46

净利润 36, 897.52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大华所审计
4、皓丽智能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皓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建华
成立时间 2016年 10 月 17日
注册资本 2, 000 万元
实收资本 2, 000 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社区五和大道 4023号 1号楼第二层 E 区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信息咨询（不含职业介绍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计算机软硬件、电视机
软硬件、监视器、多功能触摸一体机、广告机、液晶显示器件等显示终端产品及附属配件
产品的保修服务；应用软件开发、软件产品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转口贸易。 ，许可经营项
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电视机软硬件、监视器、多功能触摸一体机、广告机、液晶显示器件
等显示终端产品，视频信号、音频信号收集、运算、处理、转换及通讯、传输的设备软硬件
及附属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增值电信业务。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皓丽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康冠科技 2, 000.00 100.00

合计 2, 000.00 100.00

（3）主营业务
皓丽智能主营业务为自有品牌“皓丽”智能交互显示产品的研发及销售。
（4）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 2021年度

总资产 12, 957.85

净资产 - 200.28

净利润 - 200.59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大华所审计
5、皓丽软件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皓丽软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凌斌
成立时间 2020年 8月 4 日
注册资本 1, 500 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社区五和大道 4023号 1号楼第二层 F 区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嵌入式软件的开发、系统集成、应用服务与销售；应用软件开发
及销售；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与销售；集成电路、智能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元
器件的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维护、测试服务；信息咨询、网络工程；，许可经营项目是：计算机
软件及技术服务外包。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皓丽软件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下转 C13 版）


